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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汇发〔2023〕11 号

国家外汇管理局攀枝花市中心支局 攀枝花市商务局

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支持涉外企业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、钒钛高新区商务主管部门，各外汇指定银行：

为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国务院推动外贸稳规模优

结构政策措施，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、促进贸易投资便

利化的作用，积极推动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实验区及

四川南向开放门户战略实施，结合攀枝花市实际，国家外汇管理

局攀枝花市中心支局联合攀枝花市商务局制定以下支持措施。

一、支持措施

（一）引导外贸企业增强汇率避险意识。通过政策宣传、政

银企座谈会、“一对一”辅导等手段，积极引导企业树立汇率“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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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中性”意识，加强靶向宣传和分类指导，帮助企业理性应对汇

率涨跌，指导企业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汇率风险应对策略，

增强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。

（二）给予企业汇率避险专项资金支持。鼓励企业积极利用

汇率衍生产品应对汇率波动，加大专项资金对中小微外贸企业汇

率避险的支持力度，帮助降低企业汇兑风险和套保成本，对外贸

企业实际利用外汇衍生品的履约金额，原则上按 50元/万美元的

标准给予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10 万元的补贴支持,每年可根据实

际情况适时做出调整。

（三）提升银行汇率避险服务水平。鼓励银行机构主动让利

企业，对有持续汇率避险需求的中小微企业和“首办户”企业，

可鼓励探索实施“免保证金免担保费”或降低远期结售汇保证金

比率等政策，同时在结售汇点差、期权费、业务交易费用等方面

减利让费，指导各类企业合理运用汇率避险工具，增强汇率风险

管理能力，降低企业避险成本。

（四）提升企业贸易便利化水平。鼓励银行将优质中小微企

业纳入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，支持企业开展跨境电商、市场

采购等贸易新业态。推动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在“出口应收

账款融资”“出口信保保单融资”等的多场景运用，为中小微外经

贸企业丰富融资渠道、降低融资成本。积极支持高新技术和“专

精特新”企业开展跨境融资，为企业境外借款、发债等提供全流

程汇率避险服务，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。



─ 3 ─

（五）加强外贸形势监测和跨部门合作。紧跟国际动向，与

辖内外贸企业保持紧密交流，及时掌握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外贸

企业进出口影响，积极做好企业政策传导和业务指导。同时加强

对外贸企业日常业务监测，推动外贸企业健康发展。加强部门沟

通交流与监管协作，共享监管信息，积极做好外贸企业服务，助

力攀枝花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支持对象

（一）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分类为 A类的外贸企业；

（二）企业注册地为攀枝花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三）企业、实控人信用记录良好，未被纳入失信人名单或

接受行政处罚。

三、实施流程

（一）履约资料审查。1.在攀枝花本地银行办理汇率衍生品

业务的企业。由本地金融机构每季度末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攀枝花

市中心支局提交加盖公章的《中小微外贸企业采用外汇衍生品进

行汇率避险履约交易明细表》及相关签约、履约资料。

2.在攀枝花以外银行办理汇率衍生品业务的企业。由办理外

汇衍生品签约并履约的企业，每季度末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攀枝花

市中心支局提交加盖公章的《中小微外贸企业采用外汇衍生品进

行汇率避险履约交易明细表》及相关签约、履约资料。

3.国家外汇管理局攀枝花市中心支局依据银行、企业提供的

衍生品协议等佐证资料，核实交易真实性后，汇总各金融机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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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报送的明细表，填写《中小微外贸企业采用外汇衍生品进行

汇率避险履约交易汇总表》，连同银行、企业提交的明细表，以正

式函件方式反馈市商务局。

（二）履约企业奖补。共同探索试行“免申即享”模式，即

企业无需申请，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攀枝花市中心支局函件提供

的佐证材料，依据已出台的支持政策，提出具体奖补金额，并对

履约企业进行奖补。

附件：1.中小微外贸企业采用外汇衍生品进行汇率避险履约

交易明细表

2.中小微外贸企业采用外汇衍生品进行汇率避险履约

交易汇总表

国家外汇管理局攀枝花市中心支局 攀枝花市商务局

2023 年 4月 26 日



附件 1

中小微外贸企业采用外汇衍生品进行汇率避险履约交易明细表

经办银行：（加盖公章） 填报时间：

序号 银行机构代码 企业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企业名称 产品类型 履约金额（原

币种）

履约金额折美元

（万美元）

履约日期

1

2

···

汇总 汇总金额

注：1.本表填报的产品类型包括人民币外汇远期、人民币外汇期权及人民币外汇期权组合。

2.外汇衍生品履约日期应为2023年 5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。

3.外汇衍生品履约币种非美元的，应采用履约当日的汇率中间价折算为美元。



附件 2

中小微外贸企业采用外汇衍生品进行汇率避险履约交易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国家外汇管理局攀枝花市分局 填报时间：2023年 9月 13日

序号 银行机构代码 企业名称 注册地和主管税

务机关所在区域

2023年进出口

额（万美元）

履约金额

（万美元）

1 510400000201（中国工商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）

攀枝花市智翔杰瑞供

应链管理有限公司

攀枝花市东区 39.29 2.85

注：2023年进出口额及履约金额截止到7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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